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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关联交易的发生符合公司

业务特点和业务发展的需求，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规定，

交易行为是在公平原则下合理进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没有损害

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

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4 月 29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罗订坤先生回

避了表决，该议案获得全部非关联董事全票表决通过。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事前告知公司独立董事，获得认可后提交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德海医



贸”）与关联方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海制药”）、

德海医贸与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湖大

健康”）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司控股孙公司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胜行贸易”）与大湖大健康的日常关联交易，行为遵

循市场公允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有关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未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未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亦未因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3、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2019年预计发生

金额（含税）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含税） 

1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湖南德海制

药有限公司 
1268.3 1267.87 

合计   1268.3 1267.87 

4、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金额和类别 

    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 

类型 
关联人 

2019年实际发生

金额（含税） 

2020年预计发生

金额（含税） 

1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商品 

湖南德海制

药有限公司 
1267.87 1400 

2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湖南德海制

药有限公司 
39.32 40 

3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商品 

湖南大湖大

健康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443.75 775 

合计   1750.94 221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186503457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7 年 0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8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晓贵  

住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德山镇崇德居委会三组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保健食品、饮料（固体饮料

类）、 其他食品（玛咖片、玛咖松花粉片、玛咖蛹虫草片、玛咖黄

精片、玛 咖芦荟片、破壁松花粉片）的生产与销售；中药材（国家

规定须报经 审批的项目除外）的生产与销售；门面出租。 

（2）公司名称：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700MA4L7P771W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1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陈丽平 

住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丹阳街道办事处建民巷社区建设中

路 348 号  

经营范围：健康管理咨询；保健服务；营养健康咨询服务；旅

游开发服务；老年人养护服务；老年文化服务；老年用品研发、销

售；群众文化场馆服务；体育项目组织服务；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

和建设；食品、水产品、肉类、保健品、化妆品、日用品、电子设

备、健身器材的销售；粮油零售；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商业房

屋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2、关联关系说明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祖亮控制的公

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关

联方情形。  

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湖南泓鑫置业有限

公司和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泓鑫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

为公司控股股东西藏泓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大湖产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罗祖亮控制的公司，该关联人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的关联方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湖南德海医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湖南胜行贸易有限公司、湖

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均是依法

存续并持续经营的法人主体，生产经营稳定，财务状况良好，具有

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原则 

1、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在 2020 年 12月 31日之前拟与湖南德海

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2215 万元，其中包括向关联人购买产品、商品；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2、交易原则  

（1）交易的定价原则及方法  

①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合理的原则，如国家有定价的按国

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  



②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司子公司、孙公司与湖南德海制药有限

公司、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的销售业务，将执行

与其他经销商相同的销售政策，即符合同产品在同时期的市场普遍

价格水平，或处于与类似产品相比的正常价格范围。 

（2）交易的数量与价格  

公司子公司、孙公司，在 2020 年 12月 31日之前拟与湖南德海

制药有限公司、湖南大湖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2215 万元，在此范围内交易双方签订具体合同

约定实际交易数量和价格，计算交易金额。  

（3）交易价款结算  

通过银行转账或银行承兑汇票结算。  

（4）协议及合同生效条件  

在本次关联交易授权的范围内，具体关联交易协议由公司及子

公司、孙公司和关联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盖章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是根据日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子公

司、孙公司可以借助关联方在大健康及医药等领域的专业优势和渠

道优势，提高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本次

日常关联交易将坚持市场化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或收入、

利润来源不依赖上述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 月 29日 


